第3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
报  名  表
	参赛资料
	所属赛区：上海赛区
	□个人  □乐队—组成人数：    人

	
	①姓名：
	身份证号：

	
	学校：

	
	性别：
	籍贯：
	民族：
	乐队司职：

	
	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邮政编码：

	
	联系电话：
	Email：

	
	以下由乐队填写（注：领队须由参赛选手兼任）

	
	乐队名称：
	领队姓名：

	
	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	
	领队电话：
	Email：

	
	②姓名：
	身份证号：

	
	学校：

	
	性别：
	籍贯：
	民族：
	乐队司职：

	
	③姓名：
	身份证号：

	
	学校：

	
	性别：
	籍贯：
	民族：
	乐队司职：

	
	④姓名：
	身份证号：

	
	学校：

	
	性别：
	籍贯：
	民族：
	乐队司职：

	
	⑤姓名：
	身份证号：

	
	学校：

	
	性别：
	籍贯：
	民族：
	乐队司职：

	
	⑥姓名：
	身份证号：

	
	学校：

	
	性别：
	籍贯：
	民族：
	乐队司职：

	参赛曲目
	①
	时长：

	
	②
	时长：

	附带资料
	①本人（及所有乐队成员）的身份证、学生证复印件  □
②本人（及所有乐队成员）正面免冠报名照及艺术照（乐队为合影照）  □
③两首参赛作品曲谱  □

	本人（或乐队）在此郑重承诺（表格一经提交即视为承诺）：

①本人（及所有乐队成员）均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，且所有申报资料均为属实。
②本人（或乐队）所申报的参赛作品为近两年原创作品，且未参加任何市级以上比赛或商业演出。本人（或乐队）确认完全拥有作品著作权，且无任何剽窃、抄袭等侵权行为。

③赛事组委会有权无偿使用本人（及所有乐队成员）的姓名、肖像及参赛歌曲，但仅限于比赛推广宣传之目的。
④本人（及所有乐队成员）保证遵守赛事组委会制订的规章制度、比赛规则及合法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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